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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建字〔2018〕26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徐培华

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8号建议的答复
冯学家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平安家园电代煤取暖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根据《高青县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实施方案》（高办字〔2017〕5号），我县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实施范围为“县域内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外的区域”。您所提出的平安家园不在此范围内。
 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4日
（联系单位：县住建局，联系人：李涛，联系电话：81769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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